
泰建发〔⒛19〕 216号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管线工程
“
只检一次

”
制度》

等三项制度的通知

各市 (区 )住建局,医药高新区住建局,各相关单位 :

为规范我市地下管线建设行为,强化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质量

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质量,根据 《市政府关

于印发泰州市市区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泰政规 匚2017〕 5

号 )、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质量管

理的意见的通知》 (泰政办发 〔2019〕 40号 )、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关于印发 〈泰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泰建工 〔2017〕 5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 《城

市地下管线工程
“
只检一次

”
制度》等三项制度,现印发给你们 ,

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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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

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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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管线工程
“
只检一次

”
制度

笫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促进城市地下管线

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深入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切实

落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根据 《泰州市市区地下管线管理办法》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质量管理的意见》

(泰政办发 匚2019〕 40号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泰

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泰建工 匚2017〕

5号 )等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城市地下管廊、管沟、管道等地下管线工程中使用

的供水、排水、电力、燃气、热力等各类埋地管材,以及用于电

力、通信、照明、广电、交通信号等各类埋地线缆,进场检测执

行
“
只检一次

”
制度,即 一次检测不合格即退场。

第三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检测单位是落实
“
只检一次

”
制度的责任主体。

第四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与检测单

位签订检测合同,委托检测单位对工程中见证取样送检的材料样

品进行检测。

第五条 检测单位必须具有江苏省市场监管局认证的计量认

证资质和江苏省住建厅核准的检测机构资质。

第六条 地下管线进场前,施工单位必须将拟进场管线材料

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采购合同等资料报建设单位和监

理单位审批。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同意后,施工单位方可安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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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进场冫并编制管线材料进场验收和取样方案报建设单位和监理

单位审批。

笫七条 每一批地下管线进场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

和总监理工程师一同对施工单位落实材料进场验收方案情况进行

检查,并共同见证施工单位取样人员按照取样方案抽取样品,直

至检测单位收样。

第八条 施工单位取样人员应按照取样方案,根据管线的生

产厂家、种类、规格、批次、数量抽样送检。进场数量应与送检

代表数量一致,送检代表数量、部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

范。

第九条 检测单位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或由其授

权的监理单位提交检测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发现管线检测不合格的,检测单位必须立即向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报告。建设单位应立即责成

施工单位将该批管线退场,不得安排复检。所有退场管材应标志

明显退场记号,退场应留存影像资料,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应在退场记录上签字。

第十一条 检测合格的管线,经监理单位同意后,施工单位

方可在工程中使用。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本

制度自签发之日起实行。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联审联验+lj度

笫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促进城市地下管线

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深入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切实

落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根据 《泰州市市区地下管线管理办法》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质量管理的意见》

(泰政办发 匚2019〕 40号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泰

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泰建工 匚2017〕

5号 )等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城市公共区域内的地下管廊、管沟、管道等城市地

下管线工程必须执行联审联验制度。

第三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是落实联审联验制度的责任主体。

第四条 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制定管线敷设、

回填专项方案,报建设单位审批。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组织

总监理工程师及相关责任人联合审查。审查通过的,审查人员联

合签字认可。审查不通过的,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调整方案

并重新报审。危大工程按现行规定执行。

第五条 所有分段开挖的地下管线敷设前,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必须组织总监理工程师及相关责任人对基槽进行联合验收。

管线基槽验收应重点检查基槽的地基持力层土质情况、标高、断

面尺寸、地下水以及软弱地基的处理情况等,验收合格后验收人

员联合签字认可。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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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新组织验收。

第六条 地下管线回填前,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测绘资质的

单位进行测绘。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还必须组织总监理工程师及

相关责任人对管线敷设情况进行联合验收。验收合格的,验收人

员联合签字认可。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并重新组织验收。

第七条 地下管线回填,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组织总监

理工程师及相关责任人进行联合验收。验收合格的,验收人员联

合签字认可。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并重

新组织验收。

第八条 施工单位私自敷设、回填管线的,建设单位和监理

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无条件返工。

第九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跟踪工程进度,对管线敷设前、

回填前、回填后的工程实体质量、组织验收及人员履责行为、管

道闭水等试验检测情况进行随机牡查,形成书面监督记录,对违

反法规及规范的实体和行为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落实整改,并依

法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第十条 施工单位在地下管线回填时,必须安排专人负责拍

摄施工的影像资料。影像资料必须能够真实反映现场人员履责过

程和回填工序全貌。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摄制的影像资料在地下管线工程完工后

全部交建设单位留存。建设单位应将影像资料各份报城建档案机

构留存。城建档案机构留存该影像资料的年限与管线工程设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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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一致。

第十二条 地下管线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

必须邀请市住建局市政管理部门参与。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本

制度自签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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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管线工程二维码标识制度

笫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促进城市地下管线

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深入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切实

落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根据 《泰州市市区地下管线管理办法》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质量管理的意见》

(泰政办发 匚20⊥ 9〕 40号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泰

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泰建工 匚20⊥ 7〕

5号 )等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笫二条 城市公共区域内的地下管廊、管沟、管道等城市地

下管线工程必须执行二维码标识制度。

第三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是落实二维码标识制度的责任主体。

笫四条 二维码标识是城市地下管线工程中,由施工单位安

装在各管线检查井内、包含规定信息的二维码的铭牌。

第五条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二维码铭牌位置、信

J息要素及安装要求。

笫六条 二维码信息中的测绘信 J息应由测绘单位提供。土维

码包含信‘息的内容、格式必须符合附表要求。

笫七条 二维码铭牌材质为不锈钢,规格为100mmκ 10011m、 厚

度不小于211m。

第八条 二维码铭牌应固定安装在检查井内壁上,便于查看 ,

铭牌上边缘距井盖原则上不超过50Omm,且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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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损坏。

第九条 监理单位要将施工单位安装铭牌的情况纳入监理范

围,对安装完的铭牌进行验收,并记入监理日志。

笫十条 建设单位必须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安装铭牌的情况。

凡不按规定安装、二维码信息无法读取或读取不全的,应责令施

工单位整改到位。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必须将二维码信息和地

下管线竣工测量数据、测量图同时提交给住建部门各案。

第十二条 住建部门负责建设城市地下管线信 J息 系统,并将

建设单位提交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二维码信息、竣工测量数据录

入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本

制度自签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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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二维码必须包含的信息
序号 字段名

'

类 型 长度 备 注

管线名称 字符串 具体所属管线种类、名称。唯一

井段信息 字符串 井段的基本信
`息

建设单位及其项目
负责人信息

字符串 建设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信j急

设计单位及其项目
负责人信息

字符串 设计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信息

施工单位及其项目
经理信息

字符串 施工单位及其项目经理信息

监理单位及其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信息

字符串 监理单位及其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信息

测绘单位及其项目
负责人信·急

字符串 测绘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信·急

产权单位信息 字符串 井段所属产权单位信息

坐标信息 字符串
X、 Υ管井的坐标信息,要求和总库中
坐标系一致

管线属性 字符串 管线属性信息

井段起点点号 字符串
井段的起点点号,根据该点号能找到唯
一对应的管井

井段起点管底高程和
埋深

字符串 井段实测的起点管底高程和埋深

井段起点上方地面
高程

字符串 井段起点上方地面高程

井段终点点号 字符串
井段终点点号,根据该点号能找到唯一
对应的管井

井段终点管底高程和
埋深

字符串 井段实测的终点管底高程和埋深

井段终点上方地面
高程

字符串 井段终点上方地面高程

管径 字符串
管线横断面为圆形时填写圆的直径,单
位为毫米

管道材质 字符串
直埋管线为管线材质,电缆类含保护材
料时为保护材料材质。

管道生产企业 字符串 管道生产企业

所在道路 字符串 不在道路时填写单位名称或地名

建设年代 日期 建设年代

备注 字符串

注:其余信息按照 《泰州市市区地下管线管理办法》执行。



⒛⒒9年9月 10日 印发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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